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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7_9B_91_c59_545251.htm 一、监理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

利和义务 1、权利 答：(1)委托人的权利。 1)授予监理人权限

的权利。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监理人可对所监理的合同自

主地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监督、管理和协调，如果超越权限时

，应首先征得委托人同意后方可发布有关指令。委托人授予

监理人权限的大小，要根据自身的管理能力、工程建设项目

的特点及需要等因素考虑。监理合同内授予监理人的权限，

在执行过程中可随时通过书面附加协议予以扩大或减小。 2)

对其他合同承包人的选定权。委托人是建设资金的持有者和

建筑产品的所有人，因此对设计合同、施工合同、加工制造

合同等的承包单位有选定权和订立合同的签字权。监理人在

选定其他合同承包人的过程中仅有建议权而无决定权。 3)委

托监理工程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委托人有对工程规模、规划

设计、生产工艺设计、设计标准和使用功能等要求的认定权

：工程设计变更审批权。 4)对监理人履行合同的监督控制权

。委托人对监理人履行合同的监督权利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a.对监理合同转让和分包的监督。除了支付款的转让外，

监理人不得将所涉及到的利益或规定义务转让给第三方。监

理人所选择的监理工作分包单位必须事先征得委托人的认可

。在没有取得委托人的书面同意前，监理人不得开始实行、

更改或终止全部或部分服务的任何分包合同。 b.对监理人员

的控制监督。合同专用条款或监理人的投标书内，应明确总

监理工程师人选，监理机构派驻人员计划。合同开始履行时



，监理人应向委托人报送委派的总监理工程师及其监理机构

主要成员名单，以保证完成监理合同专用条件中约定的监理

工作范围内的任务。当监理人调换总监理工程师时，须经委

托人同意。 c.合同履行的监督权。监理人有义务按期提交月

、季、年度的监理报告，委托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其对重大问

题提交专项报告，这些内容应在专用条款中明确约定。委托

人按照合同约定检查监理工作的执行情况，如果发现监理人

员不按监理合同履行职责或与承包方串通，给委托人或工程

造成损失，有权要求监理人更换监理人员，直至终止合同，

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2)监理人的权利。监理合同中涉及到

监理人权利的条款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监理人在委托合同

中应享有的权利，另一类是监理人履行委托人与第三方签订

的承包合同的监理任务时可行使的权利。 1)委托监理合同中

赋予监理人的权利包括： a.完成监理任务后获得酬金的权利

。监理人不仅可获得完成合同内规定的正常监理任务酬金，

如果合同履行过程中因主、客观条件的变化，完成附加工作

和额外工作后，也有权按照专用条件中约定的计算方法，得

到额外工作的酬金。监理人在工作过程中作出了显著成绩，

如由于监理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使委托人获得实际经济利

益，则应按照合同中规定的奖励办法，得到委托人给予的适

当物质奖励。奖励办法通常参照国家颁布的合理化建议奖励

办法，写明在专用条件相应的条款内。 b.终止合同的权利。

如果由于委托人违约严重拖欠应付监理人的酬金，或由于非

监理人责任而使监理暂停的期限超过半年以上，监理人可按

照终止合同规定程序，单方面提出终止合同，以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2)监理人执行监理业务可以行使的权利。 a.工程



建设有关事项和工程设计的建议权，工程建设有关事项包括

工程规模、设计标准、规划设计，生产工艺设计和使用功能

要求。 b.实施项目的质量、工期和费用的监督控制权。主要

表现为：对承包商报的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和技术方案，按照

保质量、保工期和降低成本要求，自主进行审批和向承包商

提出建议.征得委托人同意，发布开工令、停工令、复工令.对

工程上使用的材料和施工质量进行检验.对施工进度进行检查

、监督，未经监理工程师签字，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

备不得在工地上使用，施工单位不得进行下一道工序的施工.

工程实施竣工日期提前或延误期限的鉴定.在工程承包合同方

定的工程范围内，工程款支付的审核和签认权，以及结算工

程款的复核确认与否定权。未经监理人签字确认，委托人不

支付工程款，不进行竣工验收。 c.工程建设有关协作单位组

织协调的主持权。 d.紧急情况下，为了工程和人身安全，尽

管变更指令已超越了委托人授权而又不能事先得到批准时，

也有权发布变更指令，但应尽快通知委托人。 e.审核承包商

索赔的权利。 二、招标方式和招标程序 1、招标方式(各种方

式的优缺点) 1)、公开招标 2)、邀请招标 三、施工招标资格

预审与评标 四、施工合同的订立 五、施工准备阶段的合同管

理 六、施工过程中的合同管理 1、对材料、设备的质量控制(

谁买谁负责) 2、不可抗力发生时的费用处理 七、竣工验收阶

段的合同管理 1、工程试车。包括设备安装工程的施工合同

，设备安装工作完成后，要对设备运行的性能进行检验。工

程试车的组织，试车中双方的责任，竣工验收应达到的条件

。 2、竣工验收的管理(P123、P124) 1)、竣工验收须达到的条

件 2)、竣工验收程序(14天、28天的概念) 3)、竣工时间的确



定(实际竣工日期) 4)、不合格的处理 八、索赔程序及监理工

程师对索赔的处理 1、索赔的概念(索赔时以合同为前提的，

没有合同关系不存在索赔问题) 索赔是当事人在合同实施过程

中，根据法律、合同规定及惯例，对不应由自己承担责任的

情况造成的损失，向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给予赔偿或补

偿要求行为。 2、索赔成立的条件 (1)索赔是双向的，不仅承

包人可以向发包人索赔，发包人同样也可以向承包人索赔。

(2)只有实际发生了经济损失或权利损害，一方才能向对方索

赔。 3、索赔的目的：费用和工期索赔 4、给乙方延长工期的

条件 工程师判定承包人索赔成立的条件为： ()与合同相对照

，事件已amp.造成了承包人施工成本的额外支出，或总工期

延误. ()造成费用增加或工期延误的原因，按合同约定不属于

承包人应承担的责任，包括行为责任或风险责任. ()承包人按

合同规定的程序提交了索赔意向通知和索赔报告。上述三个

条件没有先后主次之分，应当同时具备。只有工程师认定索

赔成立后，才处理应给予承包人的补偿额。 5、分包商索赔

的程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